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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提名表 
 

本提名表适用于下列已获香港会计师公会认证的内地高校課程： 

 

 本科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 

 转制课程(包括会计硕士/审计硕士专业) 

 
请用黑色或蓝色笔工整地填写表中各项内容。 

 

填好的提名表格由有关院校负责老师核实及直接送交：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7楼 

香港会计师公会 

教育及培训助理总监戴丽莉女士 

 

电话：(852) 2287 7368 

传真：(852) 2147 3293 

电邮：shelby@hkicpa.org.hk 

 

 

 

所提供的资料将仅用于处理有关提名「专业资格课程奖学金」及报读「专业资格课程」之事宜。  基于以上目的，有关资料可能

会向负责工作的内部部门/机构和委员会披露。 

 

 

 

 

mailto:shelby@hkicp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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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 2017/18 

(只适用于已获公会认证的内地高校会计课程) 

——————————————————————————————————— 

规  则 

 

奖学金名称 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 

 

颁发机构 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 

 

目标 奖学金旨在鼓励最优秀的内地学生透过公会专业资格课程(QP)去考取

国际认可的专业会计师资格，促进内地与香港及国际的会计行业融合。 

 

资格要求 获提名学生需具备良好品格、优异学科成绩及准备透过QP考取国际化

专业会计师资格。 获提名学生必须承诺以QP为其首个应考的海外会计

专业考试，并在限期内报考QP单元考试。 

 

课程类别 本科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 

 

转制课程（包括会计硕士/审计硕

士专业） 

奖学金名额  每所高校三个名额 

 提名学生是在读大三学生 

 

 每所高校三个名额 

 提名学生是在读学生或毕业生 

有效日期  一个考期 

 必须参加2017年12月份考试及

报考一个QP单元或以上 

 一个考期 

 必须参加2017年12月份考试

及报考一个QP单元或以上 

 

 

截止日期 

 

2017年4月28日。 

 

提名方法 由校方统筹老师统一组织提名。详情请向所属学校单位查询。 

 

审批程序 申请学生需要获得校方提名及符合QP单元考试的学科要求。公会完成

审批程序后，便向校方及获奖学生发出通知函，确认授予奖学金名额，

并指示获奖学生完成其他所需手续。 

 

公会对奖学金的颁发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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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申请程序 

 

1. 获提名学生须填写完整的提名表格，并附上最新发出的成绩单，以兹证明具备报考QP

（个别或全部）单元考试的学科要求。学生可在下列公会网页查阅所属学校的单元考

试学科要求。http://www.hkicpa.org.hk/en/become-a-hkicpa/how-to-apply/entry-routes/ 

 

2. 获奖学生将参加2017年12月份的QP单元考试。因此，需要预先做好时间安排，确定

可以按时出席相关单元考试的工作坊和笔试。 QP单元工作坊和笔试的时间表可在下

列公会网页查阅。http://www.hkicpa.org.hk/en/become-a-hkicpa/qualification-programme/qp-in-china/ 

 

3. 校方统筹老师须核实所递交文件及在复印件上签署和盖上学校印章，并在提名截止日

期前，将有关表格及学历证明文件送交公会香港办事处。 

 

4. 经审批后，公会约在5月下旬向校方和获奖学生发出通函。获奖学生除了填写提名表

格外，亦会在稍后时间收到公会发出的电邮通知，指示以在线方式填写网上学生注册

表格。请注意，获奖学生需填写信用卡资料以完成网上学生注册程序，有关费用将于

核实其奖学金名额后获豁免。核准后，获奖学生便会收到个人学生编号，并需要在限

期内填写网上单元考试报名表格参加12月份的QP单元工作坊和笔试。 

 

5. 获奖本科学生必须在毕业后马上递交大四成绩单和学位证书等复印件(盖有学校印章

及签署)，完成学生个人档案及注册手续。 

 

 

奖励价值与形式 

 

1. 每个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的价值为港币 5,300 元。 

 

2. 奖励形式为豁免报考一个 QP 单元的费用（港币 4,400 元），包括首次注册费（港币

450 元）及学生会员首年年费（港币 450 元）。 

 

3. 获奖学生须在指定期内运用奖学金报考 QP，否则当作放弃论处理。除上述资助项目

外，获奖学生需要自资参加其余 QP 单元考试。 

 

 

重要日子及单元考试事项 

 

1. QP每年举办两次考试（考期），分别于6月和12月举行。6月份考期一般在3月中旬至

6月下旬完结，而12月份考期则从9月中旬至12月下旬完结。 

 

2. 每项 QP 单元考试共有两个全日（8 小时）工作坊及一个 3 小时的开卷考试。学生必

须出席和合格通过工作坊才合资格参加开卷考试。 

 

3. 获提名学生若在 2017 年 6 月 1 日仍未收到学校通知奖学金申请结果，便应马上和公

会联系。 

http://www.hkicpa.org.hk/en/become-a-hkicpa/how-to-apply/entry-routes/
http://www.hkicpa.org.hk/en/become-a-hkicpa/qualification-programme/qp-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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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计师公会 

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提名表 
 
(A) 说明 

 

 请完整填写本表格，并将填好的表格及下列所需文件递交校方统筹老
师收集、统一签署确认及送交公会。 
 

 其它所需文件资料：  
 由校方发出的所有学位学科成绩单及证书原件或经统筹老师签署及

盖上学校印章确认后的复印件； 
 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 一篇关于申请专业资格课程奖学金的原因(以英文撰写;不超过 100

字)；及 
 于本提名表的照片栏处贴上申请人的近照一张(3 厘米 x 4 厘米)。 

 
 若出现个人资料更改，请即时通知公会。 

 

(B) 获提名学生的个人资料 

 

院校名称： （中文）  

 （英文）  
 

课程名称：  

 

班级（入读年份）：  
 

称谓 （请圈上合适部份）： 先生 / 小姐 / 女士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姓氏在前）  

英文名（如有）：  
 
 

国籍：  年岁：  
 

出生日期：  出生地：  
 

电话号码（日间）：  （夜间）：  
 

电子邮件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护照号码：  

 

香港身份证号码（如有）：  
 

通讯地址 （中文）：  

  

照片 

最近六个月拍摄

的护照尺寸的彩

色照片，该照片将

可能被公会用于

对专业资格课程

的宣传。 

 

申请号码： 

(由公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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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英语能力考试成绩 

  

考试名称  成绩/等级  授予年份 

CET-4（如有）     

CET-6（如有）     

     

 

(D) 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获得的学术奖励 / 奖项 / 奖学金（如有，请按最近时间顺序填写） 

 

获奖年月  奖励名称  奖励形式 

     

     

     

     

 

 

(E) 声明 

 

尽本人所知所信，本人保证本表格及所有附件提供的资料是正确和完整的。 本人明白倘若

本人获颁发并接受本奖学金，本人须注册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注册学生。 

本人亦承诺报读 QP 单元考试作为本人首个参与的海外会计专业考试，并参加在 2017 年

12 月份考期举行的「专业资格课程」单元考试及工作坊。 本人亦授权我校向香港会计师公

会提供校内成绩以供审核及注册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提名人签名        填表日期 

 

 
(F) 推荐意见（由专业资格课程（内地高校）奖学金统筹老师填写）（*删去不合适地方) 

 

我提名以上本科 / 转制（MPAcc/MAud）*课程学生为本年度的专业资格课程奖学金候选人。 

 

 

 

  

签署 

 

 学院/学系盖章 

   

签署人姓名(用正楷书写姓名)  职称 

 

 

  

签署日期   

 


